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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注册制背景下，信息披露的地位凸显。信息披露的重点在于重大信息的披露。全面注册制有利于建成

一个更加有效成熟的证券市场，更有利于长期价值投资理念的建立，而ESG作为连接企业、监管机构、企

业服务机构及投资人的桥梁，正是可持续发展和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之一。在全面注册制下，目前的监

管实践、公司治理范式的变化、投资理念的改变以及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都需要企业披露信息不再局

限于财务信息，而是将ESG纳入企业信息披露的内容之一，我国应逐步推行ESG强制性信息披露，从而助

力企业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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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registration-based system,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become increas-
ingly prominent. The focu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ies in the disclosure of materi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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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rehensive registration-based system is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efficient 
and mature securities market and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ong-term 
value investment. As a bridge connecting enterprises, regulatory authorities, corporate service pro-
viders, and investors, ESG represents one of the concep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value investment.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registration-based system, current regulatory prac-
tices, change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paradigms, shifts in investment concepts, and the require-
ments for sustainable corporate development all necessitate that enterprises’ information disclo-
sure should no longer be confined to financial information but should include ESG as part of thei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hina should gradually implement mandatory ES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us facilitating enterprises to achieve a virtuous cycle of commercial and soci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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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3 年 2 月 1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发布了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在内的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相关制度规则共 165 部，其中，证监会发布制度 57 部，证

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等共发布的配套制度规则 108 部，规定

了股票上市的发行条件、注册程序、中介机构保荐承销、监督管理、投资者保护等多个方面。这标志着

我国股票发行正式从核准制进入注册制，全面注册制的制度在中国的正式落地，在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

展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全面注册制背景下，ESG 信息披露也可以作为推动注册制制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和工具，

完善 ESG 信息披露制度符合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一是 ESG 信息披露可以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识别工具，二是体现企业信息披露的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在全面注册制下，一方面，监管层面将

通过更多关注非财务审核，更好地筛选优质企业，从而加强分层分类管理；另一方面，ESG 相关要求的

提高也将倒逼上市公司更注重在 ESG 方面的管理，以提高整体质量并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实现可持续性

发展。 

2. ESG 的概念 

2004 年，联合国前秘书长 Koffi Anan 邀请 20 家金融机构编写了《在乎者赢》这一报告，在报告中

首次提出 ESG 概念。ESG 是 Environment (环境)、Social (社会)、Governance (治理)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缩

写，目前 ESG 已经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行动指南。 
关于 ESG 的定义和内容，目前国际上尚未有统一的界定，各国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此的表述

各有异同。在定义方面，一般认为，ESG 是指一种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

和企业评价。欧盟委员会认为 ESG 是发展可持续金融的内在要求。所谓可持续金融，是指金融投资者在

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该更多地考虑投资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层面的表现，鼓励实施长期投资的

经济项目，将金融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点。在内容方面，欧盟认为应从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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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理解。环境因素主要指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污染和循环经济等；社会

因素主要指劳动关系和投资等人力资本以及不平等、不公平的群体问题；治理因素主要指对公共和私人

机构的决策经营起到基础性影响的管理结构、雇佣关系以及管理层薪酬等内容。结合目前关于 ESG 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各主体所关注的 ESG 议题仍存在较大的共性。 
长远来看，ESG 理念将有利于打造公平、公正、公开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助力企业实现个体发

展和社会责任的双重利益，推动社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可持续性发展。 

3. 境内外 ESG 信息披露模式 

自联合国首次提出 ESG 概念，倡导资本进行投资时考虑 ESG 相关信息，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对

联合国等机构的 ESG 相关政策法规也做出了积极响应，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略有不同。其中，欧盟

ESG 政策法规处于引领地位；美国先由资本市场关注 ESG，而后出台了政策法规；我国香港在 ESG 信息

披露方面也属于全球领先者。 

3.1. 境外 

3.1.1. 欧盟 
欧盟自 ESG 概念提出之日起就致力于发展相关生态，欧盟构建 ESG 监管体系源于欧盟各成员国共

同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承诺，其中尤为重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目标。2014 年，欧盟

发布《非财务信息报告指令》，首次将 ESG 纳入政策法规，但其对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侧重程

度有所不同，更多的是关注于环境方面的披露内容，要求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信息披露。2018 年，

欧盟通过了《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强制要求欧盟金融市场参与者披露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方

面的信息。2022 年 11 月 28 日，《企业可持续性尽职调查指令》的公布，标志着对企业 ESG 信息披露更

为严格的要求，该指令更为明确地对 ESG 信息披露进行了规范。首先，关于需要进行 ESG 信息披露的

企业，指令要求只要欧盟企业的员工人数超过 500 人或者在全球营业额超过 1.5 亿欧元，以及非欧盟企

业但是在欧盟内拥有 1.5 亿欧元以上净营业额的企业、或者在欧盟境内拥有分支机构且营业额达 4000 万

欧元、欧盟境内的大型子公司和上市子公司，都需要关注在其再生产过程中的减少童工、工人剥削以及

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问题。其次，在披露内容上，不仅需要关注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还

需要披露并公示企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计划、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相关风险。 
在整个 ESG 信息披露模式上，欧盟委员会为了能更好地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了较为强制性的

ESG 信息披露规则体系，通过提升可持续信息的透明度引导可持续发展投资资金有效地流向到符合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资产、投资项目中去。 

3.1.2. 美国 
美国的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制度可以追溯到 1933 年《证券法》和 1934 年《证券交易法》，其中

授权美国证监会在“为实现公众利益或保护投资者或本法其他立法目的而必要或适当”时要求披露或者

修改规则，与欧洲 ESG“政策法规先行”的做法有所不同，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较少有主动性的作为。

仅针对部分 ESG 议题，如特定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和歧视，美国联邦和州两个层面出台诸多法规强制

企业披露信息。 
在 ESG 信息披露要求方面，纳斯达克、纽交所均不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 ESG 信息，本着自愿原

则鼓励企业在权衡成本和收益时考量 ESG。2017 年 3 月，纳斯达克推出了首份 ESG 数据报告指南，从

覆盖范围上来说，该指南仅针对北欧和波罗的海公司。2019 年，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发布了《ESG 报告

指南 2.0》。第二版《指南》将覆盖范围扩展到了所有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进行上市的金融参与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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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相关者、重要性考量、ESG 指标度量等方面为 ESG 报告编制提供了详细指引。《指南》参照了

GRI、TCFD 等国际报告框架，尤其回应了 SDGs 中关于性别平等、环境气候变化、伙伴关系、负责的生

产与消费等内容。该指南属于并不是强制性的，上市公司可以自愿参与，目的是帮助企业更好地响应不

断发展变化的 ESG 披露标准。 
总体来看，尽管美国证券监管机构一直就 ESG 信息披露要求与制度标准化而努力，并在近年中一直

将其视为重要工作之一，但目前 ESG 信息披露仍以自愿披露为主，证券交易所对此制定了较为具体全面

的披露指南以供市场主体适用，而部分相关的强制性披露要求则散见于不同规则的不同章节下。 

3.1.3. 中国香港 
香港作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以及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之一，一直在积

极推进绿色金融及 ESG 实践，以期成为亚洲的可持续金融领域中的领跑者。整体上来看，港交所制定的

《主板上市规则》，包括《企业管治守则》《企业管治报告》和《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以下简

称《指引》)，对公司进行 ESG 信息披露提出了基本要求。 
具体来说，根据《指引》规定，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发行人(包括主板

和 GEM 板)须在其年报所涵盖的同期内，每年发表 ESG 报告，并且该报告必须与年度报告同时发布，但

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开始的财政年度的 ESG 报告可以在该财政年度结束后不迟于 5 个月内发布。此

外，港交所期望董事会在监督评估公司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承担责任，因此要求发行

人在发布的 ESG 报告中涵盖一份董事会声明，陈述董事会关于公司 ESG 事务的管理情况，从而保证董

事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流程，关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商业模式，对公司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承担责任。同时《指引》对企业的 ESG 信息披露的原则和范围提出了更明确要求，

以解决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定义模糊、边界不清等问题，保证 ESG 信息披露的完整明晰。 

3.2. 境内 

随着 ESG 理念的快速发展，在“双碳”目标和绿色金融政策的持续引领下，我国企业的 ESG 意识不

断加强，包括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在内的市场参与者对于企业 ESG 水平的要求也显著提高。现有法

律规范呈现分段发展趋势，全国性规范以金融监管为主导，地方化路径上地方立法与央行试点齐头并行，

上市金融机构受到证监会与交易所的共同规制[1]。具体来讲，与 ESG 相关的企业合规义务主要来源于

《公司法》《环境保护法》《劳动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具体的内容包括在此不赘述。而企业

ESG 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渊源主要来自于《证券法》第十九条规定：“发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

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在信息披

露一章中，《证券等》对发行人和上市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披露义务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2018 年证监会修订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其中单设专章规定了上市公司的

“利益相关者、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相关内容，通过将 ESG 框架导入上市公司治理，与新发展理念结

合[2]。2021 通过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中也用专门一节规定了企业 ESG 相关信息的披露要求。前述规定对上市公司的 ESG 信息披露义务已提

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法规层面成体系的 ESG 信息披露指南或准则尚待进一步完善。2022 年 4 月，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中要求，在沟通内容中增加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信息[3]。2023 年 2 月，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对股票上市规则进行修订，对 ESG 信披提出更为明确

的内容指引：上市公司应当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公司应当按规定编制和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等非财务报告。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3089


柏英洁 
 

 

DOI: 10.12677/ds.2025.113089 34 争议解决 
 

4. 全面注册制背景下 ESG 信息披露制度选择 

4.1. ESG 信披实践分析：强制性的监管要求促进公司 ESG 信息披露 

从目前公布的我国企业 ESG 信息披露程度看，进行 ESG 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数量呈不断上升是趋

势。在公司属性上，中央国有企业占据领先地位，其进行 ESG 信息披露的比例为 62.6%，地方国有企业

以 43.9%的比例紧跟其次，民营企业披露比例则为 20.9%，可以明显看得出国有企业的披露程度要高于民

营企业，其背后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国资委对 ESG 信息披露的推动作用，更加关注国有企业在相关领域的

表现。比如国资委在《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要推动中央企业认真履行社会

责任。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022 年 3 月，国资委成立社会责任局，同年 5 月，国资

委制定印发《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要求推动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 ESG 信息报

告，力争到 2023 年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进一步推动了央企的 ESG 信息披露水平。 
从公司所在地看，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是拥有 A 股注册上市公司数量最高的前五位，其

中，广东、浙江、江苏的上市公司进行 ESG 信息披露的比例均低于 30%，北京、上海披露比例近 40%。

最高的是云南省，披露比例为 50.0%。各地区上市公司进行 ESG 信息披露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除了可

能受国有企业分布情况的影响外，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地方政府对企业 ESG 信息披露的关注程度。也

就是说各地区政府的引导在对 ESG 信息披露程度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 A 股主要指数看，A 股整体披露水平为 30.4%，沪深 300 披露与中证 800 披露比例分别为 91%和

76.5%，均超出了整体披露水平的两倍。科创板披露比例为 22.9%，而科创 50 因为受监管政策的影响，

全部披露了 ESG 相关报告，远远超过了“科创 50”的披露水平。 
以上三方面看，目前来说上市公司的信披水平还是与政府政策引导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可以说，政

府的引导在推动企业发布相关信息披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在 ESG 信息披露中，政府对企业干预越明

显，那么相对而言公司的披露程度也就更大。虽然监管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但总体上来说，

监管对企业的影响是积极的，可以提高企业的价值。这些发现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在评估企业可持

续性表现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建议。强制性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有助于促进公司的 ESG 信息披露，

并提高信息披露的可比性和可信度。 

4.2. 公司治理范式的变化：从股东中心主义到利益相关者主义 

公司应当对谁负责以及应承担什么社会责任是公司作为法人诞生至今便不断讨论的问题，整体来讲，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大致可以分为股东至上主义和利益相关者主义两大流派。通过梳理相关学术文献，可

以发现，在公司诞生之初，股东至上主义拥有不容置疑的话语权，但是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自上世

纪 80 年代之后，股东至上主义逐渐开始衰落，利益相关者主义不断崛起，成为主流。 
具体可以从 1997 年“商业圆桌会议”的声明到 2019 年承诺的转变之中看出相关转变[4]。在 1997 年

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中提出，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的主要职能是为股东服务，对股东负责，在此之外，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只是衍生职责。但是在 2019 年 8 月“商业圆桌会议”上，200 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通过了五项承诺 1。其中将对为客户创造价值放在首位，而将股东的责任放在最后。 
利益相关者主义的崛起，要求企业不仅要提供财务报告，还必须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撰写相关的

ESG 报告，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进而满足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是否有效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进行评价的

需求[5]。在此背景之下，公司的 ESG 信息披露中所体现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三方面信息也就更加需要进

行公开披露，政府与社会可以通过 ESG 信息披露来对公司进行监管，那么要求上市公司进行 ESG 信息

 

 

1即为客户创造价值；投资于我们的员工；以公平和合乎道德的方式与供应商打交道；支持我们工作的社区；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3089


柏英洁 
 

 

DOI: 10.12677/ds.2025.113089 35 争议解决 
 

披露可以保证相关信息的透明公开，保障相关利益者的权益。 

4.3. 披露理念的转变：从满足监管要求为主到以投资导向型为主 

我国的股票发行上市由之前的核准制转变为注册制，这一转变必须以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前提。

注册制改革之下，对信息披露的内容与形式有了新的要求，需要完成信息披露由“监管者导向”向“投

资者导向”的逻辑转变[6]。对上市公司来说，相比之前核准制，注册制之下企业拥有了更加自由的融资

权利，将融资权利交给市场，由投资者进行判断，但是与此同时也需要承担更加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股票发行实行注册制是降低了企业上市的门槛，因此会有更多的公司选择进行上市融资，但是投

资者和资金是有限的，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吸引到更多投资者的青睐以及更多资本的注入，企业进

行信息披露中所体现的“信号”就显得更加重要。对于投资者来说，注册制之下其投资选择更加多样，

但失去了核准制下“父爱”式的保护，因此在资本市场中所要面对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更加需要获取更

为全面丰富的企业经营信息来进行投资决策。要求公司适度披露非财务信息、前瞻性信息和行业性信息，

使投资者能够以公司管理层的视角评估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判断公司的内在价值[7]。换言之，企业披

露信息的质量对于投资者变得越发重要。ESG 信息披露有利于缓解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作为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帮助投资者帮助资本市场潜在的 ESG 风险和价值。更高

质量的 ESG 信息披露报告可以作为上市公司具有稳定经营、规范治理的重要体现，企业可以被期待在未

来长期发展中能够带来更加具有持续性的经济回报，因此也意味着将吸引到更多投资者更多宝贵的资本。

可以说，全面注册制将以投资者价值判断为导向的信息披露作为重要手段，上市公司的 ESG 表现将成为

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对投资者而言，ESG 如何帮助投资者“避雷”。财报数据可以体现公司短期的经营成果，ESG 则侧

重未来，环境、社会、治理指标的实现情况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股东利益。一旦上市公司

出现负面行为，则会在其 ESG 指标中有所体现，投资者可以通过企业 ESG 报告以及 ESG 评级变动情况

及时掌握公司的潜在风险，辅助投资决策。 

4.4. 企业角度上 ESG 强制披露的成本之辩 

目前来看，从 ESG 信披实践、投资理念的转变以及公司治理的范式的变化来看，就 ESG 信息的强

制披露而言，强制信息披露模式的选择似乎呼之欲出，但是从企业角度来说，还需要考虑进行 ESG 信息

披露的成本。其成本大致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强制披露所导致的合规成本，二是强制披露所导致的诉

讼风险。 
然而，从实然视角看，前述两项成本未必如此之大[8]。一方面，受自愿披露实践和法律改革方案设

计等叠加因素的影响，强制要求 ESG 信息披露所引发的合规成本可能并不高。以我国为例，截至 2022
年，出于不同因素的考虑，尽管没有强制性要求，A 股上市公司已经有超过 1400 家公司发布了 ESG 报

告。至少对于这一部分上市公司而言，强制披露 ESG 信息并不会导致新增太多合规成本。另外，即便不

出台强制 ESG 信息披露的监管法规，我国公司本身就已经需要按照现有的诸多分散规定收集/披露 ESG
信息。另外，单独、强制要求 ESG 信息披露可能带来的合规成本，其实还取决于强制披露模式本身的法

律改革方案设计。例如，一次性强制要求公司披露全部 ESG 信息或许会带来高昂的合规成本，但如果立

法采取分批次、分阶段的推进方式，则合规成本可能未必很高；不分类型地强制要求所有公司均披露全

部 ESG 信息或许会带来高昂的合规成本，但如果立法对不同类型的公司采取不同的披露要求、合理设置

信息披露豁免规定，则合规成本可能未必很高。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技术手段的妥当运用，强制 ESG 信

息披露也未必会引发严重的诉讼风险。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3089


柏英洁 
 

 

DOI: 10.12677/ds.2025.113089 36 争议解决 
 

除强制模式实际造成的成本可能并不高昂之外，强制模式本身还可以为公司运营带来显而易见的收

益。强制性 ESG 披露监管可以改善公司的信息环境，并有积极实效。对于企业来说，定期进行 ESG 信息

披露，不仅有利于维护利益相关方权益，助力资本市场规范运转，也是推动企业提升内部治理的重要方式。 
综上，企业的发展已经逐渐关乎到相关利益者的权益，ESG 所关注的领域有效涵盖相关利益者的权

益；在股票发行全面注册制背景下信息披露以更好服务于投资者为目标，针对我国目前的国情来说，尚

未形成统一的 ESG 评价标准，ESG 披露程度也与政府的倡导程度相关，更多企业基于各种原因未重视，

政府应该加强监管，ESG 信息披露模式应该逐渐推进强制。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逐渐推动由软性

向硬性规定的推进。 

5. 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推进路径 

与美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已经完成从个体投资者为主到机构投资者为主的转变不同，我国证券市

场中的机构投资者力量仍然相对薄弱。我国投资者对于短期收益的追求远胜于对长期价值的看重。实证

研究显示，我国 A 股市场存在投机现象、投资者仍未能树立看重长期价值的投资观念，显然不利于 ESG
信息的自愿披露。原因在于：公司提升 ESG 表现的努力，一般无法在公司利润的提升上起到立竿见影的

效果；与之相反，往往需要首先投入成本以期获得超额的未来收益。在投机色彩较为浓厚的证券市场中，

这便意味着股价的短期下降或者投资者回报的近期减少。这或许导致公司不愿意/不敢提升 ESG 表现，或

者导致短视投资者抛售公司股票。事实上，目前央企以及上市国企之所以成为ESG信息披露的“排头兵”，

其实也主要是政策推动所致。 
ESG 信息披露强制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参考港交所的推动进程，采取“先鼓励–半强制–强

制”三步走的路径进行推动。采取混合式的监管模式，并且经常性地对监管模式进行动态调整。指监管

者应当根据 ESG 信息的重要性、可以预见的未来发展趋势、公司目前的可能承受能力，对不同 ESG 信

息披露采取不同的监管立场。例如，监管法规应当对全局性、被普遍认为重要的 ESG 信息的披露，采取

强制性的监管立场；对于局部性、仅被部分行业/部分利益相关者认为重要的 ESG 信息的披露，采取“遵

守或者解释”的监管立场；而对于其他 ESG 信息的披露，则采取自愿披露模式。 

6. 结语 

随着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全面注册制的实施，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的披露相比核准制时期将更加重

要，ESG 信息披露更加重要，推动 ESG 信息披露强制化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保护

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有望成为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国

外 ESG 信息披露的形成源自于公众的自发运动和非营利组织的推广[9]。在我国则是以自上而下的政府引

导为主。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我国也应借鉴国际实践，逐渐提高信息披露的要求，推动 ESG 信息

披露由自愿向强制进程推进，建立中国版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指引，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ESG 话语

体系。 

参考文献 
[1] 陆瑶. 金融机构 ESG 信息披露的法律制度研究[J]. 南方金融, 2023(8): 73-85. 
[2] 袁利平. 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软法构建研究[J]. 政法论丛, 2020(2): 149-160. 
[3] 孙忠娟, 郁竹, 路雨桐. 中国 ESG 信息披露标准发展现状、问题与建议[J]. 财会通讯, 2023(8): 9-14. 
[4] 黄世忠. 支撑 ESG 的三大理论支柱[J]. 财会月刊, 2021(19): 3-10.  
[5] 朱慈蕴, 吕成龙. ESG 的兴起与现代公司法的能动回应[J]. 中外法学, 2022, 34(5): 1241-1259. 
[6] 郭雳. 注册制下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重构与完善[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0(9): 92-101.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3089


柏英洁 
 

 

DOI: 10.12677/ds.2025.113089 37 争议解决 
 

[7] 程茂军, 徐聪. 投资者导向信息披露制度的法理与逻辑[J]. 证券市场导报, 2015(11): 64-71. 
[8] 秋然. ESG 信息披露: 法理反思与制度建构[J]. 证券市场导报, 2023(3): 24-34. 
[9] 莫小龙, 李湘昀, 韩婧, 等. 美国 ESG 责任投资实践经验及启示[J]. 中国财政, 2021(15): 80-82.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3089

	全面注册制背景下ESG信息披露模式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ES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odels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Registration-Based System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ESG的概念
	3. 境内外ESG信息披露模式
	3.1. 境外
	3.1.1. 欧盟
	3.1.2. 美国
	3.1.3. 中国香港

	3.2. 境内

	4. 全面注册制背景下ESG信息披露制度选择
	4.1. ESG信披实践分析：强制性的监管要求促进公司ESG信息披露
	4.2. 公司治理范式的变化：从股东中心主义到利益相关者主义
	4.3. 披露理念的转变：从满足监管要求为主到以投资导向型为主
	4.4. 企业角度上ESG强制披露的成本之辩

	5. 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推进路径
	6. 结语
	参考文献

